民办小学段、初中段学历教育筹设
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1. 事项名称:民办小学段、初中段学历教育筹设
二.申报范围：拟举办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或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民办学校具备法人条件。
三.申请条件:
1.符合当地教育发展规划；
2.符合《山东省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
四.申请材料:
1.申办报告：内容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条件、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
2.举办者资格证明：
①社会组织举办者应提交许可证、登记证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决策机构、权力机构同意投资举办学校的决议；
②个人举办者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本人签名的投资举办学校的决定；
3.学校用地、校舍产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
4.资金证明文件：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提供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该社会组织近2年的年度审计报告，举办者为个人的提供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5.捐赠性质的校产证明：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载明捐赠人的姓名、所赠资产的数额、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
6.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须提交联合办学协议：内容包括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及各方出资数额、方式和权利、义务；
7.《名称核准受理通知书》；
8.委托他人办理的，须提交申请授权委托书：行政许可申请授权委托书（经办人非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的，须持有法人代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五.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六.审批流程:受理→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 3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 即办
九.决定书类型:  筹设批准书
[bookmark: _GoBack]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